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bookmark: _GoBack]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进行绿化养护服务，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绿化养护服务应达到《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DB11/T 213-2022 ）》二级养护管理质量要求。
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1.1本项目服务的绿化总面积第一年为44696.1平方米，第二年、第三年为66526.3平方米，具体的院区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
2.1.2绿化服务内容包括院区绿化服务人员6人（其中包含管理人员1人，须具备园林绿化或绿化养护专业（高级）职称）、绿化养护、施肥、修剪、树木病虫害防治、门急诊楼、病房楼绿植的摆放、绿化垃圾和秋冬季树叶的清运等。供应商须制定年度、月度管理计划及养护方案并按时完成，按约定的内容、标准、流程完成绿化养护服务工作，达到《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DB11T 213-2022 ）》二级养护管理质量要求。
2.1.3供应商应保证上述人员在岗在位，管理人员需具备园林绿化相关管理资质，一线养护人员需具三年以上的绿化养护经验，供应商应在进场前将人员名单、资质证书复印件提交采购人备案；若需更换人员，应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通知采购人并提交新人员资质材料，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更换，未经同意擅自更换的，视为供应商违约。
2.2绿植摆放应符合医院医疗环境要求，避开医疗设备、消防通道等区域，摆放位置、品种、数量由双方另行书面确认，供应商应定期更换枯萎、衰败绿植，保证绿植外观完好。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树木养护管理质量:
整体效果：树林、树丛具有基本完整的外貌，有一定的群落结构；绿篱基本无缺株，修剪面平整饱满，直线处平直，曲线处弧度圆润。   
生长势：植株生长量和色泽基本正常，观花、观果树种基本正常开花结果，无大型枯枝。
有害生物防治：无严重危害状，枝叶受害率≤12%，树干受害率≤8%。
植株失水或积水现象1d内消除。
（2）花卉养护管理质量:
整体效果:缺株倒伏的花苗≤12%；枯枝、残花量≤8%。
花期:花期一致。
生长势：植株生长基本健壮；茎干粗壮，基部分枝强健，蓬径基本饱满；株高基本一致。
排灌：植株基本无失水萎蔫现象。
有害生物防治：无严重有害生物危害状；植株受害率≤10%。
覆盖度：≧90%。
（3）草坪养护管理质量：
整体效果：成坪高度≤7cm,基本平整；修剪后基本无残留草屑，剪口无明显撕裂现象。
生长势：生长基本良好。
排灌：草坪基本无失水萎蔫现象。
有害生物防治：草坪草受害度≤10%。
绿色期：冷季型草不低于240d，暖季型草不少于160d。 
覆盖度：≥90%。
（4）竹类养护管理质量:
整体效果：竹竿挺直，枝叶青翠；死竹及枯竹≤8%；林相基本完整。
生长势：植株生长良好；竹鞭无明显裸露。
排灌：植株失水萎蔫现象 1d~2d 内消除。
有害生物防治：无严重危害状；竹叶、竹梢、竹竿受害率控制在≤10%。
双方按季度对养护质量进行验收，验收标准按合同约定的规范执行，验收结果由双方现场签字确认；若验收不合格，供应商应在3个工作日内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扣除相应季度的养护服务费，扣除比例按不合格区域面积占总绿化面积的比例计算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为中小企业制造的，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供应商所投产品为监狱企业制造的，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将对该投标产品的投标价给予10%的扣除。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4）鼓励节能、环保政策：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执行。
5）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